	审批意见：                                        定环表[2025] 75 号

根据河北沐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研究，对河北天冠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评批复如下：
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该项目位于定州市周村镇安吉庄村，项目已备案（定科工技改备字[2025]9号），新增一个厂区，占地1667m2，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周村镇人民政府出具相关意见。项目购置搅拌机、挤出机、对辊机、切片机、吹膜机、破碎机等生产设备生产塑料薄膜，生产的塑料薄膜全部用于现有厂区防水卷材的生产。根据环评报告，项目选址可行。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加强环境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1、挤出工序、吹膜工序废气经集气罩+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15米排气筒（DA001）排气筒排放，搅拌、破碎工序废气经集气罩+布袋除尘器+15米排气筒（DA001,与挤出、吹膜工序共用一根排气筒）排空。挤出、吹膜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排放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5特别排放限值要求、2024年修改单要求及《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有机化工业标准要求，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要求，HCL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96）表2二级标准。搅拌、破碎工序产生的颗粒物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5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含2024修改单要求）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96）表2二级（染料尘）标准。

加强有组织废气收集效率，车间密闭。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2其他企业要求以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中表A.1中标准。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排放标准值要求，HCL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颗粒物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9排放限值要求（含2024修改单要求）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96）中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2、项目生产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厂区泼洒抑尘，设防渗旱厕，定期清掏。
3、项目通过设备减震、厂房隔声等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距本项目最近的敏感点安吉庄村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1类标准。
4、项目产生的危废暂存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固废按环评要求合理处置。

5、建设单位应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重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
四、项目建成后运营前需依法申领（换发）排污许可并依规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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